
 

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

内容如下所示：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条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系

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原为深圳市惠程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经深圳市人民政府 2002 年 12 月 18 日深

府股［2002］44 号文批准，依法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惠程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原有股东即为公司发起人；公司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在深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号为：深司字 N85588。 

第二条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系

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原为深圳市惠程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经深圳市人民政府 2002 年 12 月 18 日深

府股［2002］44 号文批准，依法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惠程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原有股东即为公司发起人；公司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在深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现营

业执照号为：914403007152119019。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78,100.4768]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

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以在股东大会通过

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

此而需要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

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

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82,490.4768]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

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可以在股东大会通过

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因

此而需要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

议，并说明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

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

营范围是：电缆分支箱、环网柜、电力电

缆附件等高分子绝缘制品及相关材料、高

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是：电缆分支箱、

环网柜、电力电缆附件等高分子绝缘制品

及相关材料、高低压电器、高低压成套开



 

低压电器、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箱式变

电站、电力自动化产品、跌落式熔断器、

柱上开关、柱上断路器，管母线等相关电

力配网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施工服务；股

权投资、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

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

等业务）、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物

业投资、物业经营、物业管理；电工器材

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

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

管准证字第 2003-525号文件执行）；自有

产品的售后服务；智能配电、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产业链、工业自动化及控制、信息

与安防监控系统、智能二次设备、电力网

络信息安全系统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及工

程集成；电网与工控安全。 

关设备、箱式变电站、电力自动化产品、

跌落式熔断器、柱上开关、柱上断路器，

管母线等相关电力配网设备的生产、销售

及施工服务；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不得

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

保险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不含

限制项目）；物业投资、物业经营、物业

管理；电工器材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

（具体按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3-525 号文

件执行）；自有产品的售后服务；电网与

工控安全、智能配电、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产业链、工业自动化及控制、信息与安防

监控系统、智能二次设备、电力网络信息

安全系统技术开发、产品研制及工程集

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设计研发、生产、

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站规划设计、建设；离网、

并网光伏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储能系统

设备研发制造及运营；动力电池回收；

汽车租赁（不含金融租赁）；有形动产设

备租赁服务。（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备案

的内容为准） 

第十九条 公司成立时经批准发行的普通

股总数为 3707.312 万股，均为向发起人

股东发行的股份。2007年[8]月[29]日公

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000,000]股，公

第十九条 公司发起人为吕晓义、何平、

匡晓明、任金生、刘丽、刘斌，出资方

式均为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出资时

间均为 2002 年 12 月 18 日。 



 

司的股本总额增至[50,073,120]股。各发

起人股东之持股数、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

例、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分别为： 
 

股

东

名

称 

所占股份

（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出资

方式 

出资

时间 

吕

晓

义 

13,642,907 

27.25 

有限

责任

公司

整体

变更 

2002

年12

月18

日 

何

平 

9,846,621 
19.66 

同上 同上 

匡

晓

明 

8,541,647 

17.06 

同上 同上 

任

金

生 

3,262,435 

6.52 

同上 同上 

刘

丽 

889,755 
1.78 

同上 同上 

刘

斌 

889,755 
1.78 

同上 同上 

合

计 

37,073,120 75.04 同上 同上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

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为：董事会应当确定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

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本条前款所称风险投资的范围包括：证

券、金融衍生品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第一百二十五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

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

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为： 

（一）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决定以下重大交易事



 

及其他公司经营范围外的高新技术项目

等。 

除上述情形外，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限

为： 

（一）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 20%以下的投资，包括股权投资、

生产经营性投资等，但涉及公开发行证券

等需要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事项，应经

股东大会批准； 

（二）单项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以下，

融资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在 60%以下的借

款； 

（三）一年之内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 30%以下的资产抵押、质

押； 

（四）单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 3%以下、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以下的对外担保； 

（五）涉及资产处置（包括收购、出售、

置换、清理等）或关联交易的，按照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规定执行。 

条目（四）所涉及的对外担保应当取得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未

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对外

提供担保。 

项：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以内的重大交

易事项，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数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0%以内

的重大交易事项；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以内的重

大交易事项；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以内的重大交易事项。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以内的重

大交易事项。 

上述重大交易事项包括收购或出售

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对子公司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租

入或租出资产，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

或债务重组，委托或受托承包经营，研

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 

连续 12 个月内收购或出售资产数额



 

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对公司资产设置抵

押，资产抵押权限为一个会计年度内资

产抵押累计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30%。 

（三）除本章程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

必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事项之

外，其他对外担保由董事会批准。 

上述对外担保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

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四）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对外借款，对外借款

权限为单项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以

下，融资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在 60%以下； 

（五）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达到下述标准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批

准： 

1、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

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2、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

易。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应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

为：除非有出席董事会会议二分之一以上

的董事同意以书面方式表决，否则，董事

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每名董事有一票

表决权。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

见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并做

出决议，并由表决董事签字。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

为：除非有出席董事会会议二分之一以上

的董事同意以书面方式表决，否则，董事

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每名董事有一票

表决权。 

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

见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传真、电话、电子

邮件等通讯方式进行并做出决议，并由表

决董事签字。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一）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

理全面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

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

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

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

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其他高级管理人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

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

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

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并提请董事会审议决定其报酬和奖惩



 

员并提请董事会审议决定其报酬和奖惩

事项；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

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八）总经理的经营决策权限为：单

项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0%以下投资，包括股权投资、生产经营

性投资等，但涉及公开发行证券等需要报

送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事项，应经股东大会

批准； 

（九）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事项；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

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

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授予总经理的经营决策权限

为： 

（一）重大交易权限为：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内的重大交

易事项，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

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数据； 

2、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以内

的重大交易事项； 

3、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内的重

大交易事项；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

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内的重大交易事项。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内的重

大交易事项。 

上述重大交易事项包括收购或出售

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

款、对子公司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租

入或租出资产，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

或债务重组，委托或受托承包经营，研

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协议等。 

（二）资产抵押权限为一个会计年

度内资产抵押累计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三）关联交易权限为公司与关联

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下、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

以下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 0.5%的关联交易。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